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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人身保險商品認定標準」第 2 點修正條文暨新增範例 40、41（建議案） 
107.5.28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認定標準由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壽險公會）

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

作業準則第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二、新型態人身保險商品(以

下簡稱新型態保險商

品)，指國內保險市場尚

未有同類型，或有其他

特殊事項之保險商品。 

前項所稱同類型保險商

品，指經主管機關核

准、核備或備查並於保

險市場銷售中之保險商

品，且符合下列條件之

一者： 

(一)維持原保險範圍、

保險給付項目。 

(二)減少原保險範圍、

保險給付項目。 

(三)組合已核准、核備

或備查並銷售中之

保險範圍、保險給

付項目或投資標的

而成。 

前項所指備查之保險商

品，不包含依「保險商品

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

備查方式辦理之保險商

品。 

第一項所稱其他特殊事

項，指保險商品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者： 

(一)各公司第一張非約

一、本認定標準由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壽險公會）

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

作業準則第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二、新型態人身保險商品(以

下簡稱新型態保險商

品)，指國內保險市場尚

未有同類型，或有其他

特殊事項之保險商品。

前項所稱同類型保險商

品，指經主管機關核

准、核備或備查並於保

險市場銷售中之保險商

品，且符合下列條件之

一者： 

(一)維持原保險範圍、

保險給付項目。 

(二)減少原保險範圍、

保險給付項目。 

(三)組合已核准、核備

或備查並銷售中之

保險範圍、保險給

付項目或投資標的

而成。 

前項所指備查之保險商

品，不包含依「保險商

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

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以備查方式辦理

之保險商品。 

第一項所稱其他特殊事

項，指保險商品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一)各公司第一張非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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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定以新臺幣為收付

幣別之傳統型保險

商品。 

(二)各公司第一張非約

定以新臺幣為收付

幣別之投資型保險

商品。 

(三)殘廢程度與保險金

給付表未依示範內

容規範辦理。 

(四)各公司第一張優體

件。 

(五)各公司第一張弱體

件。 

(六)財產保險業各公司

第一張健康保險商

品。 

(七)各公司第一張由保

險人全權決定運用

標的之投資型保險

商品。 

(八)各公司第一張以人

民幣為收付幣別之

傳統型保險商品。 

(九)各公司第一張連結

國內結構型商品之

投資型保險商品或

連結國內結構型商

品屬新種財務工

程。(如結構型商品

連結投資標的之計

算公式或連結標的

之資產為市場上未

曾採行者) 

(十)各公司第一張實物

給付型保險商品。 

(十一)實物給付項目非

屬殯葬服務且保險

期間與保險給付期

定以新臺幣為收付

幣別之傳統型保險

商品。 

(二)各公司第一張非約

定以新臺幣為收付

幣別之投資型保險

商品。 

(三)殘廢程度與保險金

給付表未依示範內

容規範辦理。 

(四)各公司第一張優體

件。 

(五)各公司第一張弱體

件。 

(六)財產保險業各公司

第一張健康保險商

品。 

(七)各公司第一張由保

險人全權決定運用

標的之投資型保險

商品。 

(八)各公司第一張以人

民幣為收付幣別之

傳統型保險商品。 

(九)各公司第一張連結

國內結構型商品之

投資型保險商品或

連結國內結構型商

品屬新種財務工

程。(如結構型商品

連結投資標的之計

算公式或連結標的

之資產為市場上未

曾採行者) 

(十)各公司第一張實物

給付型保險商品。 

(十一)實物給付項目非

屬殯葬服務且保險

期間與保險給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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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間合計超過十年之

實物給付型保險商

品。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特殊事項情

形者。 

符合下列條件之ㄧ者，

不屬新型態保險商品： 

(一)新型態保險商品經

主管機關核准時間

逾一年。 

(二)同類型新型態保險

商品經主管機關核

准時間雖未逾一

年，惟已核准達三

張。 

(三)同類型保險商品另

提供鼓勵機制以鼓

勵被保險人落實或

提升自身健康管理

觀念及行為，且其

鼓勵機制之辦理方

式符合『人身保險

商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第二百二十點

之三第二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範。 

要保書之告知事項及聲

明事項應依『人身保險

要保書示範內容及注意

事項』規定辦理。如因

配合保險商品特性欲加

列問項、聲明事項或增

加問項、聲明事項之內

容時，應依前開注意事

項第8點及第12點規定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列入；如欲加列之問

項、聲明事項或增加問

間合計超過十年之

實物給付型保險商

品。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特殊事項情

形者。 

符合下列條件之ㄧ者，

不屬新型態保險商品： 

(一)新型態保險商品經

主管機關核准時間

逾一年。 

(二)同類型新型態保險

商品經主管機關核

准時間雖未逾一

年，惟已核准達三

張。 

 

 

 

 

 

 

 

 

 

 

 

要保書之告知事項及聲

明事項應依『人身保險

要保書示範內容及注意

事項』規定辦理。如因

配合保險商品特性欲加

列問項、聲明事項或增

加問項、聲明事項之內

容時，應依前開注意事

項第8點及第12點規定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列入；如欲加列之問

項、聲明事項或增加問

 

 

 

 

 

 

 

 

 

 

 

 

 

 

 

 

 

為鼓勵業者開發具鼓勵機制

之保險商品，明訂同類型保險

商品另提供鼓勵機制以鼓勵

被保險人落實或提升自身健

康管理觀念及行為，且其鼓勵

機制之辦理方式符合『人身保

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二

百二十點之三第二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範者，非屬新型態

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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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項、聲明事項之內容經

主管機關認定涉及通案

性質者，應交由壽險公

會研議報准後，方得增

列。 

三、保險公司對新型態人身

保險商品認定有疑義

時，應檢附相關保險單

條款、計算說明書及投

資標的說明書等文件，

並就認定疑義部分予以

說明，函請壽險公會認

定之。 

四、本認定標準之範例如附

件。 

項、聲明事項之內容經

主管機關認定涉及通案

性質者，應交由壽險公

會研議報准後，方得增

列。 

三、保險公司對新型態人身

保險商品認定有疑義

時，應檢附相關保險單

條款、計算說明書及投

資標的說明書等文件，

並就認定疑義部分予以

說明，函請壽險公會認

定之。 

四、本認定標準之範例如附

件。 

例 40： 

市面上已銷售之癌症保險，

組合市面上已銷售醫療健康

保險給付項目中之依每日平

均步數紀錄提供降低保險

費，但降低保險費之給付條件

由依每日平均步數變更為依

體檢結果，是否為同類型？ 

Ans： 

同類型。（適用第 2 點第 5

項第 3款） 

 新增範例。 

保險商品採紀錄每日平均步

數、體檢結果或有助於鼓勵被

保險人落實或提升自身健康

管理觀念及行為等方式，提供

降低保險費、現金給付或提高

全部或部分保險給付項目之

保險金額者，屬鼓勵機制之一

環，爰依「新型態人身保險商

品認定標準」第 2點第 5項第

3款內容，不屬新型態保險商

品。 

例 41： 

市面上已銷售的終身壽險之

健康管理回饋之給付以降低

保險費方式給付，但新商品健

康管理回饋之給付改以提供

現金給付或提高全部或部分

保險給付項目之保險金額

者，是否為同類型？ 

Ans： 

同類型。（適用第 2 點第 5

項第 3款） 

 新增範例。 

保險商品提供繳費期間健康

管理回饋保險金、抵減保費或

增加保險金額等給付項目屬

鼓勵機制之一環，爰依「新型

態人身保險商品認定標準」第

2點第 5項第 3款內容，不屬

新型態保險商品。 

 


